资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

做好《资源年鉴（2024）》组稿工作的通知

资政办发〔2024〕2号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，县直各有关单位，中央、自治区、桂林市驻资源县各有关单位：

为做好《资源年鉴（2024）》编纂出版工作，经县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记事范围与框架结构

《资源年鉴（2024）》是由县人民政府主管，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办的系统记述2023年全县自然、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社会等方面情况的资料性年刊，是记录资源进步、宣传资源成就、服务资源发展的重要文献，具有重要的资治和存史价值。

具体框架为：特辑、特载、大事记、资源县概貌、中国共产党资源县委员会、资源县人民代表大会、资源县人民政府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资源县委员会、纪检·监察、政法、军事、群众团体、人力资源·社会保障、城乡建设与管理、生态环境、交通·邮政业、科学技术、工业·信息业、农业·水利、商贸业、财政·税务、金融·保险、经济综合管理、教育、文化·旅游·广播电视·体育、卫生健康、社会生活、乡（镇）、附录30个类目；类目下设若干分目（各单位可依工作情况修订）；分目下设条目（各单位依当年工作实际精选确定），以【】表示，一般以【概况】为第一个条目。卷首设图片资料专辑，集中反映全县2023年度经济社会建设的新成就、新面貌等。卷中、卷末设资源风采—部门企事业单位宣传专辑，收录刊登反映部门企事业单位发展变化的彩页图文资料。

2、 撰稿要求

各乡（镇）、各部门撰稿人员要强化质量意识，认真做好资料收集和稿件撰写工作，从内容和形式上保障稿件质量。
（一）资料要求。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实事求是的原则，全面收集各乡（镇）、各部门、各行业工作资料，充分反映各乡（镇）、各部门、各行业的基本情况和年度大事、要事、新事，做到资料详实，内容精炼，统计数据真实、准确，杜绝常识性差错。
（二）编写要求。要求文字精练、畅通，数字准确，使用法定计量单位。条目选题选材精当，内容要素齐备，综合性和动态型条目比例适当。条目撰写应做到文体正确、文字精练通畅，注意资料的全面性、真实性、准确性和连续性，提倡写300—500字短条目，最长不超过800字，避免直接将年度工作总结报告、新闻报道等作为年鉴稿件。表格要求内容准确、设计规范、运用得当。图片为电子版jpg格式，图片分辨率应为300dpi以上，无电子版或达不到上述要求的，应提供原件照片。随文图片保证主题突出、文字说明要素（时间、地点、人物、事件、领导括注位置、作者等）齐全。

（三）审稿要求。稿件实行署名制（署撰稿人姓名），各供稿单位上报文稿和随文图片须经单位主要领导审核签字，并加盖单位公章。

（四）保密要求。严格遵守国家有关保密制度，防止年鉴内容泄密。必要时，须经本单位保密审查。

（五）出版要求。做到精心编辑，精心校对，精致印制。

三、时间安排

各乡（镇）、各部门于4月15日前将年鉴内文资料纸质稿报送县地方志办资源年鉴编辑部（县行政中心645室，联系电话：0773-4314230、0773-4316623），同时将稿件电子版发资源年鉴编辑部邮箱zyxxzb@126.com。县地方志办于9月1日前送出版社排版印制，12月前公开出版。
四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乡（镇）、各部门要加强对《资源年鉴（2024）》撰稿工作的组织领导，认真履行职责，落实年鉴撰稿工作。年鉴的组稿、编辑、统稿、审稿、出版工作，由县地方志办具体组织实施。各乡（镇）、各部门要成立编写小组，明确分管领导，安排业务素质高、责任心强、文字水平过硬的人员担任年鉴撰稿人，按时保质保量完成撰稿工作任务。县地方志办要视编辑情况，对各部门、各单位年鉴撰稿人员进行业务培训、指导。

（二）支持配合做好资源风采—乡（镇）、部门企事业单位选介工作。年鉴卷末设资源风采—乡（镇）、部门企事业单位宣传专辑，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宣传介绍各战线、各乡（镇）、各部门、各企事业单位的发展概况、工作业绩。由参展单位提供彩色图片（图片数按版面确定）并附上简要文字介绍（图片按要素附文字说明，单位概要不超过500字）。
附件：1．《资源年鉴（2024）》框架设计及供稿分工

2．《资源年鉴（2024）》大事记收录标准及撰写要求
          3．《资源年鉴》行文中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

          4．资源年鉴编纂（撰稿）人员报名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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